
十、北京市科委计划项目立项与管理工作流程 

 

签订任务书（所领导审批），立项完成 

市科委组织有关专家咨询 市科委对《申报表》进行初审 

对《建议书》进行修改 
课题组编制项目(课题)建议书 

市科委组织专家论证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

科委主任办公会讨论确定立项及项目、课题的依托和承担

单位，下《立项批复》通知（8、9 月） 

项目组编制任务书—业务处协助 

项目执行阶段—过程管理 

项目结题验收 

4、5 月-7、8 月 

未通过 
项目评审

原因分析 

1、2 月 
项
目
管
理
档
案 

科研进展宣传、

成果鉴定、成果

登记、报奖 

北京市市委、科委根据北京市需求征集项目 项目建议阶段：项目组通过

相关管理人员、专家或媒体

进行项目建议 
市委、科委研究后确定项

目及项目承担单位 
科委发布《领域或课题申

报指南》，社会自由申报 

业务处获取指南信息 

所内公开发布，并组织预报 业务处组织重点项目 

项目/课题组编制《建议书》或《申报表》 

业务处形审，并根据需要组织所学术力量审查 

项目(课题)《建议书》或《申报表》报出与跟踪 

组织重点项

目向主管部

门/专家汇报 

十
月
开
始
确
定
课
题
承
担
单
位 

定向申报 公开征集 

2、3 月-6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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